
       分校科普大学  季度授课情况 
	授课时间
	教学内容
	授课人
	人数
	授课地点
	备注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注：1、各分校要在每季度末25日前按时上报；
    2、各分校每月要严格按照总校下达的教学计划开展教学活动（二次面授、二次光碟）；
    3、授课教师无论是总校还是分校聘请都要在备注栏内标明；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校盖章：
丹东市科学技术协会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